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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環境工作組織（EWG）日前公布的研究發現，燕麥，脆穀麥

片中容易有農藥成份嘉磷塞(Glyphosate)殘留。其中，美國桂格等

知名燕麥公司被點名。對此食藥署表示，EWG舉列的29款含有嘉

磷塞的產品，都沒有進口台灣的紀錄。台灣佳格也指出，美國生

產的麥片都是盒裝，而台灣生產與販售的都是罐裝，並用中文字

標示。 

美國環保組織環境工作小組近日選取45種燕麥食物送化驗，結果

發現其中43種含有除草劑「年年春」（Roundup）的主要化學物質

嘉磷塞（glyphosate），且超過2/3產品的嘉磷塞含量，超出兒童攝

取的安全份量。其中美國的桂格燕麥（Quaker Oats）、家樂氏

（Kellogg’s）和Cheerios等的化學物含量最高。 

對此，美國桂格燕麥及家樂氏均強調，旗下食品合乎安全標準。

美國桂格(Quaker)則發表聲明稱，自豪於桂格產品安全與品質。任

何可能存在的草甘膦水平，都遠低於EPA及歐盟設定的安全標準，

可安全地供人食用。通用磨坊也說，他們產品符合監管安全水平。 



食藥署日前表示，EWG舉列的29款含有嘉磷塞的燕麥產品，都沒

有進口台灣的紀錄。台灣目前不准許任何燕麥產品含有嘉磷塞，

從過去至今，燕麥相關產品進口至台灣，除了檢驗常規的373項農

藥檢驗以外，還會加驗嘉磷塞含量。 

 

台灣佳格食品也發表聲明表示，美國的即時快煮燕麥片和桂格燕

麥片都是白色盒裝，品名是用英文名稱「QUAKER OATS」。台灣佳

格食品所生產的燕麥片以罐裝為主，品名用中文字大大的寫著

「桂格大燕麥片」，在各大賣場通路皆有販售。若消費者難以分

辨美國和台灣，那就直接買罐裝最安全，罐裝一定是台灣佳格所

生產。 



健保IC卡自九十三年一月啟用，已逾十五年，行政院政委唐鳳日前

拋出實體卡片退場說。衛福部健保署表示，考量資訊安全、因應

人口老化及居家醫療服務需求，健保卡有必要改革，目前朝向保

留實體健保卡，同時發展虛擬健保卡，但尚未納入行動支付及電

子錢包功能。 

 

衛福部健保署長李伯璋昨天指出，健保署已啟動新一代健保卡規

畫並向行政院報告。他指出，健保卡汰舊換新是基於資安考量，

先前估計換發二代卡需卅億元預算，更涉及二千三百萬國人，目

前由國發會主委陳美伶邀集各部會共同審議，由唐鳳及公共數位

創新小組協助，仍在政策規畫階段。 

 

唐鳳在第一次協作會議時，提出討論二○三○年後不使用實體健

保卡，另據會議結論，新一代健保卡可望走向定額電子錢包和綁

定手機的虛擬化卡片。但唐鳳總結時表示，這只是政策的最前期，

並未定案，仍待聽取網路意見後，再進行兩次協作會議，彙整意

見。 



全民健保開辦後，最初以紙本卡片通行，健保晶片卡於九十三年

上路，至今有一千一百萬民眾仍持有十五年前首批製發的晶片卡。

根據統計，每天有一百萬人次看診，每年民眾遺失健保卡有六十

萬張，每年新發加上補發的共一百六十萬張。 

 

由於現行健保卡有照片難以辨識，恐遭冒用看診、晶片資安等級

不足、卡片讀寫速度慢等問題，因此協作會議題綱提出綁定手機

的虛擬健保卡、用行動支付或電子錢包進行掛號批價、用指紋虹

膜等身份確認的生物辨識功能，與類似悠遊卡的非接觸式功能等。 

 

健保署調查，換發健保卡支持與反對的民眾相當，各約百分之卅

三。另外，百分之七十三點九的民眾反對換發虛擬健保卡，電子

錢包則因安全問題，有百分之四十六點四贊成，百分之四十七反

對。 

 

國民黨立委蔣萬安質疑，目前系統穩定，還有一千一百萬人使用

首發健保卡，每年換卡率不到一成，看不出換發新健保卡的需求

及迫切性。政府現今財政困難，換卡是否為優先推動事項，有待

考量。 



Gmail在今年四月進行大更新，除了介面變得更加不同外，還出現

了不少方便的電子郵件新功能，其中一項讓使用者相當有感的便

是限制收件人轉發、複製信件內容的「機密模式」（Confidential 

Mode），而Google終於將這項功能從桌面版移植到行動版本中了！ 

據了解，機密模式不僅能夠防止信件內容、資訊遭到未授權人士

存取，收信方也無法轉寄、複製或是貼上；此外，寄信者能夠設

定信件到期日，像是一年、數個月、數年等等，一旦時間到，對

方將無法再檢視該郵件。 

然而，這項模式雖看似相當安全，卻無法阻止螢幕擷取或是拍照

等其他存取方式，甚至收件人的電腦若被惡意軟體所侵襲，駭客

同樣能夠獲得郵件的內容和下載附件。而Google解釋，這項模式

是為了防止收件人意外將郵件轉發給其他人。 

數位隱私關注組織 EFF 指出，該項功能缺乏端到端的加密技術，

就算用戶設定了郵件的到期日，Google仍可查看郵件的內容，EFF

認為這並非最好的保護方案。 

不過，該功能雖有隱私憂慮，但對不少人在寄發郵件上確實幫助

不少；用戶欲使用該功能的話，可在撰寫郵件下方的工具列，點

選最右邊的「時鐘鎖」小圖示，即可設定相關資訊體驗看看了！ 



暑假期間學生上網及購物頻率上升，詐騙集團竟看準學生社會經

驗不足、喜歡追求便宜的弱點下手行騙。日前彰化1名16歲高中男

學生，在臉書社團徵求二手手機，收到陌生網友傳訊表示願以1萬

4500元出售iPhone7手機，並假意要求男學生面交，先詢問男學生

住哪，等男學生回答家住彰化後，再以自己住在新北不便面交為

由，要求男學生先匯款，男學生匯款後收到包裹，拆開一看竟然

只有1個手機空盒，這才驚覺遇上詐騙，在家長陪同下難過的到派

出所報案，對於自己省吃儉用存了一年的零用錢被騙光，懊悔不

已。 

刑事局分析去年學生族群遭詐騙資料，發現高達6成9都是遇上網

路購物衍生詐騙手法，包含假網拍真詐財、解除分期付款等，呼

籲學生族群務必小心防範，家長也應多關心子女上網情形，適時

提醒子女建立購物安全觀念，上網購物時若遇到「商品售價遠低

於行情」、「賣方要求透過通訊軟體私下交易」、「賣方不願意

提供實體聯絡電話或地址」等情形，都是詐騙高風險，應避免購

買；購物後也應提防歹徒假冒賣方或銀行人員，以「訂單出錯」、

「溢扣款項」、「需操作ATM解除分期付款設定」等話術行騙，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官網每周都會定期公布「詐騙高風險賣場」，

民眾可多加利用，有任何疑問可撥打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詢。 



-取締丟菸蒂，竄改又頂替 

故事簡述 

         放水弟擔任大島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的環境衛生巡查員，依縣政

府「環保局各外勤隊環境衛生巡查員管理要點」的規定，負責轄區

內清潔維護、髒亂地點及廢棄物污染環境行為的查報與舉發工作。 

         某日，放水弟在轄區內執勤時，發現曾荒唐隨地拋棄菸蒂，立

即填製違規舉發通知書，曾荒唐的女朋友一直向放水弟求情，希望

不用被裁罰。放水弟想利用裁量的機會幫忙，於是想到縣政府「環

境保護局各類違反環保法令案件裁罰基準」規定中，有提到對14歲

以上未滿18歲之人，得減輕罰鍰的規定，就請曾荒唐提供一個未成

年人作為人頭，揹下這張罰單。 

        曾荒唐跟女友討論後，提報女友的14歲胞弟阿力的名字與年籍

資料，由放水弟將舉發通知書內，原本記載的被通知人姓名、身分

證字號、出生年月日等欄位，塗改為阿力的基本資料，讓曾荒唐獲

得罰鍰自新臺幣（下同）1,200元降為600元的不法利益。最後，放

水弟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圖利罪，判處有期

徒刑1年10個月，緩刑4年，褫奪公權1年。 



-取締丟菸蒂，竄改又頂替 

溫馨小提醒 

    環境衛生巡查員具有稽查轄區、執行廢棄物清運與資源回

收等職務權限，屬於「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

具有法定職務權限」的公務員。 

    公務員執行職務，應遵守法令規章，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

則之拘束，不得逾越法令或濫用裁量權。若公務員執行職務時

，明知違背職務上，應遵守的法令規章，或者濫用法令所賦予

裁量權，圖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這樣

行為，不但會破壞國民對公務員廉潔及公正執行職務的信賴，

也會讓公務員陷入刑事或行政責任追究的困境，應當慎思。 



-取締丟菸蒂，竄改又頂替 

參考法規 

廢棄物清理法： 

第27 條 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列行為：一、隨地吐痰、檳榔汁、

檳榔渣，拋棄紙屑、煙蒂、口香糖、瓜果或其皮、核、汁、渣或其他一

般廢棄物。（第1 款） 

第50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200 元以上6,000 元以下罰鍰。

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三、為第27 條各

款行為之一。（第3 款） 

 

○○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各類違反環保法令案件裁罰基準第5 點： 

各類違反環保法令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減輕處罰，其減輕處罰不

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2 分之1，最低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2 分之

1： 

（一） 14 歲以上未滿18 歲之行為人。 

（二）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

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 

 

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4 款：條文同前 



緣法務部廉政署接獲民眾檢舉A處員工疑透過B旅行社製作不

實消費紀錄，再向機關申請休假補助費用，相關人員涉犯不

法等情事。案經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下稱南調組

）偵查，發現除A處外，尚有其他數機關員工涉案，經各機

關政風單位協助，共計策動113人前往南調組辦理自首11，

並追回不法利益共計新台幣3百多萬元。相關人員於檢察官

訊問時對上述犯罪事實坦承不諱，檢察官審酌渠等已自白犯

行，並已向服務機關繳回所領取之不法利益，於101年9月偵

查終結予以不起訴處分。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相關人員涉嫌以不實消費名義，向各機關

申請休假補助費之行為，經各機關政風室簽陳機關首長核可後，提

請考績委員會審議，分別依該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

懲標準第5點第9款及公務員涉及假消費非法領取休假補助費相關行

政責任建議處理原則，予以申誡1至2次懲處處分。 

2. 相關法條：該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第5點第9

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誡：（九）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

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情節輕微者。」 



刑法第62條：「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貪污治罪條
例第12條第1項：「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
不正利益在新臺幣5萬元以下者，減輕其刑。」自首係指犯罪人於犯罪未被發覺前 
，向有偵查權之機關或公務員（如：檢察官、警察等）自動陳述其犯罪事實，而
接受裁判者。 


